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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職工監事任職的公告

茲提述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17年5月26日關於林敏先生辭去
本行職工監事職務的公告。

本行於2019年5月23日召開職工代表大會，選舉尹軍先生（「尹先生」）為本行第五
屆監事會（「監事會」）職工監事。尹先生的任期自2019年5月23日起生效，至第五
屆監事會屆滿之日止。

尹先生的簡歷如下：

尹軍，39歲。尹先生於2016年2月加入本行，現任紀檢監察部副部長（主持工
作）。此前，尹先生歷任本行黨群工作部兼監察室主任助理、紀檢監察部部長助理
及紀檢監察部副部長。於加入本行前，尹先生歷任重慶市江北區人大常委會辦公
室秘書科科員、重慶市委第四巡視組科員、重慶市委第四巡視組副主任科員、重
慶市委第四巡視組主任科員、重慶市紀委第五紀檢監察室主任科員及重慶市紀委
第五紀檢監察室副處級紀檢監察員。尹先生於2002年7月取得西南政法大學國際經
濟法專業法學學士學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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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重慶，2019年5月24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林軍女士、冉海陵先生、劉建華先生及黃
華盛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黃漢興先生、鄧勇先生、呂維女士、楊雨松先生、湯曉
東先生及吳珩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和先生、孔祥彬先生、王彭果先生及靳
景玉博士。

*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並非一家認可機構，並非
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

